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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新会计准则不会导致分红险一枝独大

 中国经济网 2010-04-07   我要评论 

   中国保监会财务会计处处长郭菁近日表示，实施新会计准则之后，不会出现分红险一枝独大的现象。由于

险企去年年报将采用新会计准则编制，万能险和投连险等险企过去的主打品种很大程度上不能计入保费收入，

业界普遍担心这些产品将出现萎缩，而分红险等可全额计入保费收入的产品将出现“一枝独大”。 

  郭菁对此指出，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保费是否确认为保费收入，虽然对寿险企业的市场份额有一定影

响，但对公司利润是基本没什么影响。他认为，如果险企的经营方针是追求保费规模，那么肯定会主推分红险

等那些都可以确认为保费收入的产品；但对于追求利润的保险企业来说，就不必担心新会计准则二号的影响。

因为保费分拆和重大风险测试，对险企利润是基本没有影响。 

  据悉，去年财政部和保监会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文件(俗称新会计准则)，明确要求境内外上

市保险公司，对同一交易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

须“统一执行，一步到位”，即所有保险公司，无论是否在境内外上市，均在2009年年报采用新会计准则编

制；而保险公司在编制09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对目前导致境内外会计报表差异的各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同时

追述到此前的年度会计报表，均需按新要求做出相应调整。 

  郭菁表示，新会计准则2号文件，主要是要消除保险公司A股和H股的会计差异问题。具体来说，影响在三个

方面：首先是保费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将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分拆处理，A股向H股靠拢；其次保单获取成

本不递延，计入当期损益，H股将向A股靠拢；最后将采用新的基于最佳估计原则下的准备金评估标准，对险企

责任准备金做新的评估，这一点A股和H股年报均需作出改变。 

  他并举例，之前在大陆A股市场，保费被确认为保费收入，只需转移保险风险即可。如投连险和万能险的保

单，是可以全额计入保费收入；但按照H股标准，投连和万能险的保费，必须分投资风险和保险风险两类，其中

投资风险的保费部分必须从总保费收入中剔除。而分红险由于是保障类产品，所以其保费收入即使按照新会计

准则2号的要求，也是可以全部计入到险企的保费收入的。 

  据保监会分析，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大多数险企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而在回应净

利润上升对险企的税收影响时，郭菁表示，保监会还在探讨相应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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